
元江县卫生健康局（部门）2026年预算重点

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奖优免补”项目补助资金（含生育支持项目）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19〕14号）以及《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云南省公安厅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计生协关于印发云南省生育支持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卫人口家庭发〔2022〕3号）文件精神和要求，计划生育“奖优免补”项目按照中央、省、市、县80：14：3.6：2.4比例分级承担，省、市、县三级承担项目按70：18：12比例承担，市、县两级承担项目按60：40比例承担。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卫生健康局，各乡镇（街道）计生办。

四、项目基本概况
该项目为2026年计划生育基本民生类项目，包含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补助经费、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资助经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教育奖学金、城镇居民未享受养老扶助金以及独生子女保健费共6个奖扶项目以及计划生育一次性补贴、育儿补助、2个生育支持项目。
五、项目实施内容
及时向计划生育奖优免补助对象兑付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补助经费、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资助经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教育奖学金、城镇居民未享受养老扶助金以及独生子女保健费以及计划生育一次性补贴、育儿补助、婴幼儿意外伤害保险补贴。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安排总计509,185.92元，具体如下：
1.县级配套计划生育奖优免补预算资金223,873.92元，其中：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伤残、死亡）经费38,459.52元，计划生育失独家庭一次性抚慰金经费6,000.00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参保费资助经费113,695.2元，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教育奖学金18,847.20元，城镇居民未享受退休金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扶助金36,432.00元，农村居民和城镇下岗、城镇无业居民独生子女保健费10,440.00元。
2.县级配套生育支持项目预算资金285,312.00元，其中：一次性生育补贴140,640.00元，育儿补助144,672.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2月28日以前争取补兑2024年5项应兑未兑计划生育奖优免补配套资金以及育儿补助资金。

2026年6月30日以前兑付当年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伤残、死亡）补助经费。

2026年12月25日以前陆续兑付当年其他5项计划生育奖优免补助资金。

2026年3-12月适时兑付2025年计划生育一次性补贴、育儿补助资金。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的实施，逐年逐步提升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保持社会稳定水平。



